浙江省房地产估价技术指引第1号
 
      一、估价报告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向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可以仅为估价结果报告，但要在估价委托合同中作出不提供估价技术报告的约定。房地产估价行业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检查时或出现估价纠纷时必须提供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
       二、估价报告中的《致估价委托人函》是估价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与估价规范中规定的估价报告所有组成部分一起出具，不应单独向估价委托人提供。
    三、《房地产预评估函》、《房地产评估咨询函》等属于价格咨询服务，不能作为起着价值证明作用的鉴证性估价报告使用，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估价报告中可不再使用中国注册估价师专用章，但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须在估价结果报告中由本人签名及注明签名日期，不得以个人印章代替签名；可以只签名不盖个人印章，也可以既签名又盖个人印章。
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应根据估价目的和预计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变化程度确定，不宜超过一年，鉴于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行情变化状况，抵押目的的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以半年左右为宜。
六、合法原则是指依法判定估价对象是哪种状况的房地产，就应将其作为那种状况的房地产来估价。无房地产权证的房地产（包括构筑物、附属物），可以作为估价对象进行评估，但应根据估价目的，合理确定其价值。抵押估价、征收估价和司法拍卖估价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批准的房地产不宜列入估价对象范围，确需列入估价对象范围的，应由估价委托人出具书面意见。
七、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未经政府或有关部门认定或处理的，应根据估价目的确定估价所依据的用途。抵押估价和司法拍卖估价时，宜选择登记用途和规划用途。征收估价时，应按征收政策确定其用途。
八、估价对象的房屋安全、质量缺陷、环境污染、建筑面积、财务状况（包括法定优先受偿款）等，均是影响估价对象价值、价格的重要因素，建议估价委托人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或者相应资格的专家先行鉴定或检测、测量、审计等，再以专业机构或专家出具的专业意见为依据进行估价。未经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或者相应资格的专家先行鉴定或检测、测量、审计的，应在估价假设中作出相应的假设。
九、评估抵押净值时，由于土地增值税征收政策复杂，需要扣减时，建议估价委托人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或者相应资格的专家先行测算，否则应在估价假设中作出相应的假设。
十、在估价对象变现能力分析时，应准确分析估价对象的通用性、独立
使用性、可分割转让性、区位、开发程度、价值大小及房地产市场状况及拍卖或变卖时受让人心理因素等对估价对象变现能力的影响。特别是项目定位有重大缺陷或价值特别巨大的通用性又较差的估价对象以及大型在建工程，要充分预期拍卖或变卖时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与其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的差异程度。
十一、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土地价值时，宜选用发布时间三年以
内的基准地价文件，不应选用发布时间超过六年的基准地价文件，当选用发布时间三至六年的基准地价文件时，应充分说明选用的合理性。
十二、在估价结果报告中的估价结果可单列最终评估价值而不列不同估
价方法的测算结果。
十三、在评估活动中使用的有关文件、证明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应进行核查和验证，难以验证的，应由委托人在其提供的文件、证明和资料复印件上签字（提供人是单位的应盖章），委托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在估价假设中作出相应的假设。其文件、证明和资料的交接都应有签收记录并存档。

